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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
承辦人：潘暐晨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3346
傳真：02-27205317
電子信箱：DL-0020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勞教字第11260714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2023年兒童認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簡章1份 

(26383610_112607146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2023年兒童認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簡

章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惠請函轉本市公（私）立國民小

學，並協助轉請各校將本活動列入學期行事曆，鼓勵各校

踴躍報名參賽，至紉公誼，無任感荷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1次定期大會市長與各質詢組議員

便當會苗博雅議員108年1月4日建議：「為提升未來公民勞

動權益認知，建請市府向下延伸於中小學推動勞動教育課

程」及本局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推廣校園勞動教育再向下扎根，以本市國民小學中、高

年級學生為對象，辦理兒童認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活

動，期藉由競賽式活動設計，鼓勵教師將勞動教育融入繪

畫教學並指導學生參加四格漫畫創作，進而啟發學生對勞

動尊嚴及職場環境之認知與關心，以提升未來公民勞動素

養。

三、旨揭活動簡章重點資訊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教育局 11206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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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徵件期間：112年9月15日至10月16日。

(二)參賽資格：臺北市公（私）立國民小學之中、高年級學

生。

(三)賽組別及件數：

１、以年級分為「中年級組」（3、4年級）及「高年級

組」（5、6年級）。

２、作品應以「學校」為單位送件，每位學生限報名「 1

件」作品，每校各組至多提送5件作品。

(四)徵件內容：以四格漫畫方式（限橫式四開紙張或圖畫

紙），針對下列主題進行創作：

１、以家人或親友之勞動經驗或工作樣貌為題，描繪其勞

動身影、勞動故事或職業甘苦等。

２、以遵守勞動法令、認識相關勞動權益為題，描繪基本

的勞動權益，例如：勞工加班雇主應給加班費、雇主

應為員工投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、拒絕職場過勞、

打工應注意之勞動權益等。

３、其他勞動相關主題，例如：性別工作平等、勞動時事

及啟發等。

４、曾參與「2022年兒童認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競賽

活動」獲獎之學生，若今年度仍報名參賽，創作主題

不得與前一年度獲獎作品主題相同。

(五)獎勵：

１、分別就「中年級組」及「高年級組」之獲獎學生擇特

優3名、優等5名、佳作10名，各頒予每名得獎者獎金

3,500元、2,500元、1,000元及獎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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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指導教師按獎項頒予獎金1,500元、1,000元、500元及

行政獎勵嘉獎 1支。

３、提送學生作品之學校承辦人員，給予行政獎勵嘉獎1

支。

四、詳細徵件內容請參考活動簡章，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活動

專線：（02）2720-8889/1999轉分機3346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

68


